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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臺南市抗旱節水獎勵比賽辦法 

臺灣遭逢 30 年最大乾旱，臺南市政府為鼓勵民眾節水並號召市

民朋友共同抗旱，特舉辦「112 年臺南市抗旱節水獎勵比賽」，透過生

活中節水的實際作為，養成節約用水的良好習慣。 

壹、參賽規定

一、 參加對象：登記於臺南市一般住戶用水號(用水種別限普通用

水及軍眷用水，每一用水號限登錄一次，不得重複)。 

二、 各申請資格與標準

一般住戶：申請人應為自然人，地址以臺南市轄內為限。

三、 報名時間：民國 112 年 7 月 1 日起至 8 月 31 日止。 

四、 比賽方式：

(一) 登入網址(https://forms.gle/PXzvWDb3Tnq1X5pU8)並上傳活

動指定月份水費單及填寫活動表單。

(二) 一般住戶水費通知單度數低於去年同期水費通知單度數

者均可參與本次活動，惟考量用戶繳納水費方式不同，故應

依以下狀況於活動期間內至活動網址填寫報名表單及上傳

水費單： 

1. 每月繳納水費者，可憑 112 年 6 及 7 月份或 7 及 8 月份

水費單擇一參加。

2. 兩個月繳納一次水費者：

①奇數月繳納者，應憑 112 年 7 月份水費帳單參與本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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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。 

② 偶數月繳納者，則憑 112 年 8 月份水費帳單參與本次

活動。 

(三) 節省度數最多者(前 600 名)可獲相關獎勵，其中第 1 名(1

位)每戶可獲價值新台幣 5,000 元禮券乙份、第 2 名(1 位)每

戶可獲價值新台幣 3,000 元禮券乙份、第 3 名(1 位)每戶可獲

價值新台幣 2,000 元禮券乙份以及自第 4 名起至第 600 名，

每名可獲得價值新台幣 1,000 元禮券乙份。(如度數相同者以

報名時間較前者為優先) 

五、 參加資格：以個人(自然人)用戶之臺南市地址為限。每個用水

號，限登入 1 次。 

六、 登入資料如有不實，如用水地址、用戶名稱(須為住戶之關係

人)、用水度數等，本局有權取消資格。 

七、 水費通知單樣式如下： 如下圖自來水公司樣本。 

    一般住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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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參加比賽者，請輸入以下資料： 

1.聯絡姓名。2.聯絡手機。3.用水號。4.該用水號地址。5.該

用水號姓名。6.本期水費度數。7.去年同期水費度數。8. 上

傳水費通知單(用水號需清晰可辨)。 

九、 得獎與領獎： 

1. 預計於 112 年 9 月 15 日於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網站最新消息公

布得獎名單，一般住戶其中第 1名(1位)每戶可獲價值新台幣 5,000

元禮券乙份、第 2 名(1 位)每戶可獲價值新台幣 3,000 元禮券乙份、

第 3 名(1 位)每戶可獲價值新台幣 2,000 元禮券乙份以及自第 4 名

起至第 600 名，每名可獲得價值新台幣 1,000 元禮券乙份。 

2. 得獎者需於臺南市政府通知之期限內，填妥領獎文件(附件 1)並郵

寄至本府經濟發展局後領獎，逾時者視為棄權，不再補發亦不另

遞補。 

3. 本活動獎項若需寄送，需先完成前項驗證程序並自付相關費用，寄

送並僅限臺南市全市地區，若為區域外之得獎者，視同放棄該獎

項。 

十、 為辦理本計畫事項獲核撥者，視同同意以下事項: 

1. 為辦理本計畫事項，於必要範圍內，得蒐集、處理及使用申請

者相關資料，並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、營業秘密法及相關法

令之規定辦理。 

2. 資格限登記於臺南市一般住戶用水號(用水種別限普通用水

及軍眷用水，每一用水號限登錄一次，不得重複)。 

3. 參加本比賽活動，相關登錄資料均需正確無誤，如發現違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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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或涉及竄改、偽造之情事，經本府查

證後得立即取消該得獎資格，若得獎者已領取獎項，應將所

領取之獎項，無條件繳回主辦單位。 

4. 得獎訊息，將於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網站最新消息公布得

獎名單，如因活動參加者填寫之資料有誤，導致無法聯繫到

得獎者時，視同得獎人自動放棄得獎資格。 

5. 參賽者視同認可並接受本計畫之各項規定。 

6.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主辦單位隨時更新於主辦單位官

方網站修正之。 

7. 本計畫經臺南市政府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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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一般住戶填寫 

臺南市 112 年度「抗旱節水獎勵比賽」 
得獎領據 

茲確認將領取 抗旱節水獎勵比賽活動，所付之獎品超商禮券 0000 元 

特此證明 
領獎人姓名(真實姓名)： 
身份證字號： 
聯絡電話： 
戶籍地址(含鄰里)： 
用水號碼: 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_____禮券寄送地址：□同上 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

身份證影本浮貼處(正面) 身份證影本浮貼處(背面) 

注意事項： 
1. 依據稅法規定，本活動獎依贈品價值納入兌領人個人年度綜合所得計算，

若獎值達新台幣壹仟元以上，將依法寄發扣繳憑單，故得獎者可保有不兌
領獎品之權利，但不得轉讓給他人。 

2. 本活動領獎期限至 112 年 10 月 31 日止(以郵戳為憑)，得獎者逾時未寄回
得獎領據，即視為放棄該得獎權利。 

3. 主辦單位將於確認領獎文件無誤後，將於本活動回覆期限（112 年 10 月 31
日）後將超商禮券寄至指定地址。 

4. 請妥善填寫本得獎領據，並浮貼身份證正、反面掛號寄回。(郵寄地址：73001
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 36 號 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能源科收 (抗旱節水
獎勵比賽)) 

5. 本活動獎項得獎者不得折讓現金或轉換其他商品。 
6. 聯絡電話：(06)6351458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能源科周煥斌 
7. 個人資料保護說明:主辦單位將對得獎者之個人資料善盡保管義務及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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